
 
 
 

 

 东教基函〔2016〕7 号 

 

关于印发 2016 年莞城小学毕业生 

升初中电脑派位工作方案的通知 
 

莞城街道办事处教育办公室，各有关中小学： 

现将《2016 年莞城小学毕业生升初中电脑派位工作方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在实施过程中有何意见，望及时报

告我局基础教育科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22 日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东 莞 市 教 育 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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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莞城小学毕业生升初中电脑派位工作方案 

 

为认真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、国家教育部《关

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》以及

省教育厅《广东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6 年城

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》的精神和要求，进一步深化招

生制度改革，促进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，根据我市教育事业

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的目标和任务，结合莞城中小学布局的实

际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，根据国家《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

展规划纲要》的要求，深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，以促进教育

公平，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目标，完

善中小学招生制度，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，减轻学生过重课业

负担，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。 

二、派位对象 

1．具有莞城户籍，在莞城小学就读的小学应届毕业生； 

2．具有莞城户籍，在莞城外其他小学就读，需要回莞城升

读初中的小学应届毕业生； 

3．父母一方持有效《东莞市特聘人才工作证》并在莞城工

作的非东莞市户籍小学应届毕业生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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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父母一方持属于广东省人才引进签发的有效《广东省居

住证》(有效期在 3 年或以上）并在莞城工作的非东莞市户籍小

学应届毕业生； 

5．父母双方或一方户籍挂靠在市人才交流中心并在莞城工

作的小学应届毕业生（其中，学生本人户籍也挂靠在市人才交流

中心，属于本方案的招生对象；学生本人户籍不是挂靠在市人

才交流中心，但已迁入东莞市非莞城户籍的，不属于本方案的

招生对象）； 

6．属莞城安排解决的台湾籍小学应届毕业生； 

7．属莞城安排解决的华侨华人小学应届毕业生。 

三、派位办法 

采取“电脑派位”的办法，将符合派位对象要求的小学应届

毕业生分派到东莞中学初中部和东莞市可园中学就读。 

四、报名方法 

 1．凡符合派位对象第 1 项的小学应届毕业生，由在读学校

负责组织报名工作； 

 2．凡符合派位对象第 2、3、4、5、6、7 项情况之一的小

学应届毕业生，请到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领取或自行登录东莞

教育网 http://www.dgjy.net“基础教育”栏目中“莞城小学升初

中”子栏目下载《2016 年莞城街道小学毕业生升初中登记表》，

认真如实填写。填写后，请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—5 月 13 日带

齐登记表及相关证明材料（见附件 1）到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2

http://www.dgjy.net/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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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办理手续，逾期不再受理（办理时间：上午 9:00—11:30，下

午 2:30—5:00，地址：南城三元路 8 号报业大厦 5 楼，咨询电

话：23126112）。 

五、工作安排 

1．派位办法：将东莞中学初中部和东莞市可园中学的初一

招生名额，按符合派位条件的毕业生人数比例分配到各小学，

再通过“电脑派位”的办法把毕业生分派到东莞中学初中部和东

莞市可园中学就读。 

2．“电脑派位”时间：2016 年 7 月 1 日上午 9:00 

  “电脑派位”地点：东莞市可园中学 

3．“电脑派位”具体操作：以小学为单位，通过电脑用随机

的方法给每个待派位的小学毕业生产生一个“派位号”，并以此

号码作为派位依据，然后通过摇珠机随机摇出“开始码”。根据

“派位号”和“开始码”相结合的原则，按东莞中学初中部和东莞

市可园中学分配到该小学的招生名额数，依次排定这两所中学

录取的派位号码范围。整个派位过程由市教育局领导、莞城街

道办事处领导、市公证处公证人员、新闻记者、中小学校长代

表、家长代表进行现场监督。 

4．为有利于初中招生名额安排的准确和合理，莞城户口的

小学毕业生统计到 2016年 5月 31日止，在此日期之后迁入莞城

户口的小学毕业生，不参加“电脑派位”，只安排在有学位的初

中就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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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关于非莞城户籍学生升学问题 

1．父母双方或一方是莞城户籍居民的非莞城户籍小学应届

毕业生（含学生是外市户籍、本市非莞城户籍或未上户籍），如

希望申请入读在莞城的市直属公办初中的，可于 2016 年 5 月 17

日—5 月 19 日到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2 室办理登记手续，逾期

不再受理。此类小学应届毕业生不参加“电脑派位”，待莞城户

籍学生注册后根据学位剩余情况优先安排（办理时间：上午 9:00

—11:30，下午 2:30—5:00，地址：南城三元路 8 号报业大厦 5

楼，咨询电话：23126112）。 

2．在莞城街道小学就读的我市非莞城户籍小学毕业生，原

则上回户籍地升学，由市教育局出具介绍信，回户籍所在镇街

教育部门办理入学登记手续。如希望申请入读在莞城的市直属

公办初中的，可到现就读小学进行登记，由学校汇总后统一上

报市教育局（具体要求和所需材料由学校通知）。此类小学应届

毕业生不参加“电脑派位”，待“莞城户籍学生”和“父母双方

或一方是莞城户籍居民的非莞城户籍小学应届毕业生”注册

后，根据学位剩余情况，分批统筹安排。 

3．有意通过积分制形式申请入读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

校或政府购买学位的民办学校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，可以

按照《2016 年东莞市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积分

制入学积分方案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到当地新莞人服务管理中

心进行申请（具体受理日期另行通知）。请各家长登录东莞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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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 http://www.dgjy.net“积分制入学”专栏，查阅相关信息和下载

表格。 

七、保障措施 

     1．加强宣传工作。初中招生工作是关系到能否全面贯彻

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、摆脱“应试教育”影响、全面实施素质教

育的方向性问题，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和教育部门、

学校的形象，因此，各校必须认真做好宣传工作，广泛深入地

向社会、学生和家长宣传小学毕业生升初中改革的目的意义，

以取得各方面的关心、理解和支持。 

2．加强管理和监督。为了保证初中招生工作做到公平、公

正，防止不正之风发生，实行层级负责制。市教育局基础教育

科、莞城教育办和各有关学校，要严格按招生工作有关规定办

事，加强对派位工作的检查监督。市教育局办公室和纪检监察

部门要及时处理群众的来信来访，哪一级出了问题，就要追究

哪一级负责人的责任，情节严重的，要作纪律处分。 

3．加强领导。成立莞城小学毕业生升初中工作领导小组，

由市教育局梁凤鸣局长任组长，市教育局何炳基副局长、莞城

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余海花同志任副组长，成员包括市教育局有

关科室和莞城教育办公室有关人员。领导小组着重研究和分析

招生工作问题，制定相关措施，加强对小学毕业生升初中工作

的领导和指导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主任由罗桂森同志担

任，副主任由赵志军同志担任。 

http://www.dgjy.net/�

